
 
 

 
 

关于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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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接受委托，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高速公司”)及其子公司 2007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07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

变动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和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08 年 3 月 14 日

签发了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08)第 10033 号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2003]56 号文)的要求及参照上海证券交易所《2005 年年度报告工作备忘录第

五号(修订)》规定的资金占用情况汇总格式，深圳高速公司编制了列示于本函

附件所附的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深圳高速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

方占用资金情况表(以下简称“情况表”)。 
 

 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情况表并确保其真实、合法及完整是深圳高速公司

的责任。我们对情况表所载资料与我所审计深圳高速公司 2007 年度财务报表

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对，在所有重大

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之处。除了对深圳高速公司实施 2007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中所执行的对关联方交易有关的审计程序外，我们并未对情况表所载资料执行

额外的审计程序，为了更好地理解深圳高速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

资金情况，后附情况表应当与已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上海湖滨路 202 号 
普华永道中心 11 楼 
邮编：200021 
电话 +86 (21) 6123 8888 
传真 +86 (21) 6123 8800 
www.pwc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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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函仅作为深圳高速公司披露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之

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附件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表 
 
 
 
 
普华永道中天  注册会计师  _______________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卢旭蕾 
 
 
 
中国•上海市 
2008 年 3 月 14 日  注册会计师  _______________ 
 池超茹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表 

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单位： 人民币万元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

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

核算的

会计科目

2007年
期初占用

资金余额

2007年度占用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07年度

占用资金

的利息(如有)

2007年度

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07年
期末占用

资金余额

占用形

成原因 占用性质 
无 - - - - - - - - - - 

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

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

核算的

会计科目

2007年
期初占用

资金余额

2007年度占用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07年度

占用资金

的利息(如有)

2007年度

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07年
期末占用

资金余额

往来形

成原因 占用性质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深圳市宝通公路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

(“宝通公司”) 

第一大股

东的附属

企业 
 
其他应收款 - 3,004 - - 3,004 注 1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梧桐岭索道

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608 - - (4,608) - 注 2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

其附属公司 广东清连公路发展

有限公司(“清

连公司”) 子公司 其他长期资产 - 78,902 1,882 - 80,784
 

注 3 经营性往来 
总计 - - - 4,608 81,906 1,882 (4,608) 83,788 - - 

 
注1． 以前年度，本公司因建设龙大公路与本公司经营管理的机荷高速公路的部分联络路段工程而产生的代非关联方宝通公司支付的工程款项。本公司关联方深圳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于2007年签约收购宝通公司全部权益，并于2007年12月29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因此，该等应收非关联方款项成为应收关联方款项。本公司及相关

关联方高度重视此项应收款，本公司已于2008年1月全额收回了该款项。 
注2． 该占用是本公司因履行担保责任而代为偿还的债务。本公司已于本年度收到深圳市财政局因停建梧桐岭索道项目而支付的补偿款4,724万元。剩余部分用于工程款

的结算。 
注3． 本公司于2007年8月发行了总金额为8亿元的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用途是为清连公司经营的清连一级公路高速化改造工程项目提供资金。本公司在收到债券的净

额后即拨付给清连公司使用。债权的本金及利息均由清连公司偿还。 
 
 
 
本表已于2008年3月14日获董事会批准。 
 
企业负责人：杨海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龚涛涛                             会计机构负责人：孙斌 


